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09

■ 2020年8月21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

2020-06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

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90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30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

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五、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注册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025

证券简称：华能水电 公告编号：

2020-036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发行基本情况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2020年度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

券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额为10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66天， 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为

1.80%。

本期债券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

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告， 网址分别为www.chinamoney.com.cn和www.

shclearing.com。

二、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工作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24个月的任一时点，公司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250亿元的债券融资工具，其中单项余额限额为：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

120亿元，中期票据（含永续中票）不超过人民币130亿元。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1日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代销机构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自2020年8月21日起，广发证券将代理本公司旗下同泰远见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代码：008842，C类代码：008843）的销售相关业务,同时，对通过广

发证券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转换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实行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认购、申购、转换本公司旗下基金可享受认购费率、申购费率、转换补差费率折

扣优惠。

费率优惠活动内容与期限以广发证券公告为准，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

意广发证券的有关公告，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广发证券销售的基金产品，除非另有特殊说明，则自新增销售

之日起，将同时适用上述费率优惠。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相关详情：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1

网址：http://www.gf.com.cn/

2、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30-1666

网址：www.tongtaiamc.com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 本公告的解释

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

2020-044

优先股代码：

360038

优先股简称

:

长银优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

行普通股股票及修订公司章程获中国

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核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的方案及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议案。

2020年8月20日，本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关于长沙银行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的批

复》（湘银保监复[2020]310号）及《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关于长沙银行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

（湘银保监复[2020]312号），同意本行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的方案，发行普通股不超过6亿股，募集

资金不超过60亿元。 同时，核准本行根据本次发行后的股份情况修订《公司章程》。

本行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报程序，

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

*ST

康得 公告编号：

2020-182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股公司破产重整的进展

公告（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披露了《关于与控股股

东康得集团共同投资康得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得复材）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6-051）， 于2020年1月15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8）， 于2020年7月9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参股公司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53），于2020年8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参股公司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

2020-172）。

以上公告中提及的康得复材重整一案，公司于近日通过查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获

悉，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批准康得复材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0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参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经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银

行” ）协商一致，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招商银行的费率

优惠。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0】年【8】月【21】日起，投资者通过招商银行(认）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

金，(认）申购费率我司后台不设折扣限制，以招商银行上报费率为准。 具体参与费率优惠的基金名称及

折扣费率请参见招商银行相关公告。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

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招商银行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

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招商银行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招商银行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

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招商银行(认）申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

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招商银行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

机构的有关规定。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招商银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

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55

公司网址：www.cmbchina.com

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sc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544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72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

2019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2019年度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共涉及两名股东，回购注销股份数量共

计104,033股，占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赛科技” 或“公司” ）回购前

总股本0.02%。 其中，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电科

五十四所”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投资” ）回购82,146股、21,887

股并注销。

2、 本次回购注销2019年度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由公司分别以1元向所涉及股东进行回

购并注销，本次申请注销涉及股东两名，回购资金总额共计2元。 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收

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业务编号：

195000002031），本次回购的股份已于2020年8月18日完成注销手续。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17年7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了编号为

证监许可[2017]1396号的《关于核准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杰赛科技分别向中

国电科五十四所发行42,141,778股股份、向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华

通信” ）发行11,641,649股股份、向桂林大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大为” ）

发行1,538,595股股份、向石家庄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发展投资” ）

发行590,746股股份、向电科投资发行367,265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以上合称为“标的资

产” ）。

二、业绩承诺

（一）业绩承诺约定

根据公司与中国电科五十四所及电科投资等分别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关于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导航” ）的《业绩补

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相关协议” ），电科导航原股东中国电科五十

四所及电科投资（以下简称“交易各方” ）承诺电科导航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

标的资产的净利润（指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440.03万元、476.22万元和1,824.26万元。 杰赛科技应在利润补偿期间

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格审计机

构” ）对标的资产的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标的资产所对应的于利润补偿期间

内每年实现的净利润数应根据合格审计机构出具的上述专项审核意见结果为依据确定。

（二）业绩承诺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

根据上述业绩补偿相关协议的约定，电科导航于利润补偿期间内每年实际实现的净利

润数应不低于中国电科五十四所、电科投资承诺的同期净利润数，否则中国电科五十四所、

电科投资应按照以下约定对杰赛科技予以补偿，但中国电科五十四所、电科投资仅按照其

各自所持电科导航的股权比例承担业绩补偿相关协议项下的相关业绩补偿义务：

（1）交易各方应首先以其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进行补偿；

（2）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

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技术性无形资产组的作价－累积已补偿

金额；

（3）利润补偿期间内发生补偿义务的，应首先以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取得的杰

赛科技股份进行补偿。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应补偿的股

份由杰赛科技以1元对价回购并注销；

（4）在运用以上公式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若杰赛科技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当期应补偿的股份

数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1+送股或转增比例）；

2）若杰赛科技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有现金分红的，应补偿股份在利润补偿期间内累计

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一并补偿给上市公司；

3）补偿义务主体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应逐年对杰赛科技进行补偿，每年计算的应补偿

股份数小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4）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个位之后存在尾数的，均按照舍去尾数并增

加1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三）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4月28日出具的编号为大信审字[2020]第1-02027号

《审计报告》及大信专审字[2020]第1-01282号《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审核报告》：电科导航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982.55万

元，未完成盈利预测。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2019年度业绩补偿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5）、《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实现情况的说明及致歉

公告》。

（四）2019年度业绩补偿情况

根据业绩补偿相关协议的业绩承诺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交易各方需向上市公司补

偿的股份如下：

补偿方 标的资产 补偿比例 本期应补偿股份数（股）

中国电科五十四所 电科导航58.997%股权 58.997% 82,146

电科投资 电科导航15.719%股权 15.719% 21,887

合计 104,033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杰赛科技向上述交易各方分别以1元人民币回购， 本次涉及股东

两名，回购资金总额共计2元人民币。

（五）减资公告情况

2020年5月2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回购并注销

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7），自减资公告发布45

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异议。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交易对方中国电科五十四所、电科投资分别支付股份回购

款人民币1.00元。

（六）回购注销股份完成进展

公司按照规定及时办理了上述2019年度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于

2020年8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业务编号：195000002031），本次回购的股份已于2020年8月18日完成注销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等股份已完成回购并注销。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发行对象与公司签订的业绩补偿相关协议，其亏损由认购方按比例承担，认购方

以股份方式向公司补偿，杰赛科技拟以总价1元人民币分别向认购方回购股票并进行注销。

根据相关协议及约定，自认购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认购方承

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或红利分配的权利。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事宜

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2.�独立意见

根据发行对象与公司签订的业绩补偿相关协议，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业绩补偿股份回购

注销方案是在全面充分考虑其他股东整体利益的基础上，较好地考虑与保护了具有受补偿

权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的情形。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0年4月27日、2020年5月20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9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2019年度业绩补偿的议

案》，并于次日披露《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公告

编号：2020-047）。 公司将回购并注销重大资产重组各认购方因电科导航未完成2019年度

业绩承诺而向公司补偿的股份共计104,033股， 向中国电科五十四所、 电科投资回购82,

146股、21,887股并注销。

五、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1.本次回购注销计划披露时至本次回购注销前股份变化情况

2020年4月27日、2020年5月20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9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2019年度业绩补偿的议

案》，并于次日披露《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公告

编号：2020-047）。 截止该减资公告披露日，受上述减资公告期需满45日且未收到债权人

异议后方能正式办理减资登记的影响，公司股本仍为571,157,220.00股。

2020年5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2020年6月3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

励计划首期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2020-054），公司已完成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该次限

制性股票授予数量为5,658,500股。公司总股本由本次回购注销计划披露时571,157,220�

股变更为股权激励首次授予实施后的576,815,720股。

综上，截止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办理前公司总股本为576,815,720股。

2.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576,815,720股变更为576,711,687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无限售流通股 512,662,189 88.88% 0 512,662,189 88.89%

限售流通股 64,153,531 11.12% -104,033 64,049,498 11.11%

合计 576,815,720 100% -104,033 576,711,687 100%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对应股本总额（股） 对应2019年度每股收益(元)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

股）

576,815,720 0.0634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

股）

576,711,687 0.0635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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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对前期已披露的已结诉讼（仲裁）案件及正在审理中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行了清

理，现将各案件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已披露且已结案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一）与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9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绵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投资” ），涉案金额2,035.46万元。2019年12月，绵阳仲裁委作出（2018）绵仲

裁字第0498号裁决书：绵阳投资赔偿因延误工期给本公司造成的损失1,057.94万元。执行阶段双方达成

和解协议：绵阳投资分阶段支付996.00万元。 目前本公司已收回全部款项，本案结案。

（二）与成都高投长岛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工程款）

2017年8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成都高投长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高投

公司” ）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5,143.18万元。 本案经两审终审，法院判决成都高投公司向

本公司支付工程款4,573.28万元和欠付工程款利息及贷款利息26.26万元。 目前本公司已收回全部工程

款及利息5,077.40万元，本案结案。

（三）与垫江县兴渝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广驰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0年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 ）因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垫江县兴渝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广驰置业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817.49万元。 2020年7月，重庆市三中院作出（2020）渝03民初1688号民事裁定

书：驳回城建集团的起诉。 本案结案。

（四）与重庆申天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9年2月，重庆申天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天运公司”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黎勇、本

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建公司” ）、广东世纪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仙桃数据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 1,965.29�万元。 2020年1月，渝

北区法院作出（2019）渝0112民初48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申天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申天运公司不服

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0年5月，重庆市一中院作出（2020）渝01民终3223

号民事裁定：本案按上诉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生效。 本案结案。

（五）与肖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10月，肖洪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集团、重庆畅越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贵州永盛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诉至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411.24万元。 2020年1月，贵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1民初169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驳回城建集团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城建集团不服该裁定，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0年6月，贵州省高院作出（2020）黔民辖终

12号民事裁定：1.撤销贵阳市中院（2019）黔01民初169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驳回肖洪对城建集团的

起诉。 本案结案。

（六）与蔡显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7年11月，蔡显明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八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八建公司” ）诉至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 2,000.00万元。 2020年7月，南川区人民法

院作出（2017）渝0119民初7826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本案结案。

（七）与袁和平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7年11月， 袁和平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将本公司之子公司八建公司诉至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

院，涉案金额1,800.00万元。 2020年7月，南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119民初7825号之三民事裁定

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本案结案。

（八）与重庆市潼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2018年3月，重庆市潼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潼南四建”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

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建公司” ），涉案

金额1,404.12万元。 2019年11月，重庆仲裁委作出（2018）渝仲字第446号裁决书：1.九建公司支付工程

款850.62万元；2.九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驳回潼南四建其他仲裁请求。 执行阶段潼南四建与案外

人张瀚文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同时九建公司与张瀚文达成债权债务抵消协议。 本案结案。

二、前期已披露的未结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与海南美龙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年8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海南美龙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龙公司” ）

诉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 15,986.23万元。2018�年2月，海南省高院作出（2015）琼环民初字

第7号调解书：双方确认工程结算价1.8亿元，美龙公司已支付工程款 11,968.59万元，美龙公司应在本调

解书生效后 5个月内付清全部工程款。 目前，本公司已收到美龙公司支付案款4,654.71万元，剩余款项

尚在执行中。

（二）与盘县南方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6�年 11�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盘县南方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嘉龙公司” ）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 7,004.02�万元。贵州省高院一审判决嘉龙公司向

本公司支付工程款265.39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32.06万元并继续算至随本清、退还保证金200万元及利

息；本公司在265.39万元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本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886号民事判决：1.维持

（2016）黔民初295号判决书第三项；2.撤销（2016）黔民初295号判决书第五项；3.变更（2016）黔民初

295号判决书第一项为：嘉龙公司支付工程款952.62万元；4.变更（2016）黔民初295号判决书第二项为

支付逾期违约金59.15万元及按每日万分之三的标准从2017年1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5. 变更

（2016）黔民初295号判决书第四项为本公司在952.62万元范围内享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6.驳回其他诉

讼请求。 本案待执行。

（三）与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泽卷烟厂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3月，本公司、本公司之云南分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河集团”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泽卷烟厂诉至曲靖市中级人

民法院，涉案金额11,224.42万元。 2020年1月，曲靖市中院作出（2017）云03民初38号民事调解书。 目

前，红河集团已部分履行调解书，本公司已收到案款3,303.27万元，剩余款项尚在履行中。

（四）与云南永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19年4月，本公司之云南分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云南永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矗劳务” ）诉至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 5,922.00�万元。 2020年2月，昆明市中院作

出（2019）云01民初1279号民事判决书：1.永矗劳务返还工程款5,421.93万元，并支付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的利息；2.驳回云南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0年7月，云南分公司向昆明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目

前，本案执行中。

（五）与重庆恒耀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9月，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二公司” ）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恒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耀实业” ）诉至重庆市九龙坡区人

民法院，涉案金额 1,504.58万元。 恒耀实业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0

年1月，重庆市五中院作出（2019）渝05民终8235号民事判决：1.撤销九龙坡区法院（2017）渝0107民初

21753号一审判决；2.恒耀实业支付市政二公司工程款31.11万元；3.退还市政二公司履约保证金50.00万

元；4.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市政二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已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六）与重庆市北碚区新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7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重庆市北碚区新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 ），

涉案金额 3,037.96万元。 2020年5月，重庆仲裁委作出（2019）渝仲字第2010号裁决书：北碚新城公司

支付二建公司工程款及资金占用利息2,277.62万元。 目前，新城公司已部分履行生效裁决，二建公司已

收到案款2,295.09万元，剩余款项尚在履行中。

（七）与重庆蓥晟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9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重庆蓥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蓥晟公司” ），涉案金额

1,186.34万元。仲裁审理期间，蓥晟公司提出仲裁反请求，涉案金额994.37万元。蓥晟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2019年11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2020年1月，重庆仲裁委作出（2020）渝仲

重字第1号决定书： 对（2018） 渝仲字第2348号仲裁案件重新仲裁。 2020年2月， 重庆市一中院作出

（2019）渝01民特43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本案终结撤销程序。 2020年4月，四建公司变更仲裁请求为：1.

蓥晟公司给付工程款1,270.14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四建公司在工程款1,270.14万元以内，对案涉工

程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3.承担律师费15万元；4.承担仲裁费。 目前，本案仲裁

审理中。

（八）与梁平丰绿农产品批发物流市场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建公司” ）因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梁平丰绿农产品批发物流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绿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618.89万元。审理期间七建公司增加诉讼请求：1.丰绿公司返还工程保修金

345.26万元；2.支付因逾期返还工程保修期产生的逾期付款利息，暂定30.36万元。 目前，本案一审审理

中。

（九）与黄鑫内部承包合同纠纷

2019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七建公司因内部承包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黄鑫，涉案

金额2,636.01万元。 2019年9月，重庆仲裁委作出（2019）渝仲字第20号裁决书：黄鑫向七建公司支付工

程款及律师费共计210.09万元。 目前，七建公司已收到案款3.30万元，剩余款项尚在执行中。

（十）与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重庆爱普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普润房地产咨询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8月， 本公司之子公司七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帝烨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帝烨公司” ）、重庆爱普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普地产” ）、重庆普润房地产

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润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9,666.33万元。 审理期

间七建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帝烨公司向七建公司支付

工程款9,826.33万元；3.确认七建公司对工程拍卖享有优先受偿权；4.爱普地产、普润公司与帝烨公司共

同承担工程款支付义务；5.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2020年7月，七建公司撤回对爱普地产、普润公司的起

诉。 目前，本案一审审理中。

（十一）与重庆爱利福天东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5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九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重庆

爱利福天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利福公司” ）。2018年11月，九建公司变更仲裁请求后涉案金额

共计 15,506.02�万元。 2020年6月，重庆仲裁委作出（2017）渝仲字第981号裁决书：1.爱利福公司支付

九建公司工程款10,670.69万元及违约金；2. 爱利福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3.九

建公司在工程款10,670.69万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爱利福公司支付停工、窝工赔偿款3,755.33万元；5.

爱利福公司支付鉴定费80万元。 目前，本案执行中。

（十二）与遵义家诚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7年10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遵义家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家诚置业” ）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2,505.40万元。 2019年11月，贵州省高院作出

（2017）黔民初134号民事判决书：1.家诚置业支付住建公司工程款6,767.25万元及利息；2.家诚置业支

付进度款资金占用利息826.26万元；3.家诚置业返还履约保证金120.00万元及利息；4.住建公司在工程款

6,767.25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双方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民终373号和（2020）最高法民

终37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本案按家诚置业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准许住建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2020年7月，住建公司已向贵州省高院申请强制执行。 目前，本案执行中。

（十三）与中昊黑元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威远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2016年8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市政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交通公司” ）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中昊黑元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黑元” ）、威远宏大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远宏大” ）诉至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489.96万元。 2019年8

月，自贡市中院作出（2019）川03民初153号重审一审判决，中昊黑元不服该判决，向四川省高院提起上

诉。 2020年5月，四川省高院作出（2020）川民终104号重审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0年7月，

市政交通公司已向自贡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目前，本案执行中。

（十四）与北京洋基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四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1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将北京洋基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北京洋基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洋基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市政工程管理局诉至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

法院，涉案金额 1,255.93�万元。 2019年9月，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0105民初9653

号民事判决：1.洋基公司支付工业公司合同价款609.48万元；2.洋基公司支付2018年11月13日前的逾期

付款利息31.11万元及从2018年11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驳回工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2020

年6月，工业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 目前，本案执行中。

（十五）与中为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

2017年7月，中为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为国际” ）因服务合同纠纷，将本公

司之子公司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建集团” ）诉至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

法院，涉案金额1,056.00万元。 2019年4月，安顺市中院作出（2018）黔04民初162号重审一审判决书，双

方均不服该判决，已分别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0年3月，贵州省高院作出（2019）黔民终

62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本案待履行。

三、新增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一）与重庆市潼南区八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八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市潼南区八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八角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159.36万元。 本案执行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八角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本金2,917.70万元并承担逾期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八角公

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41.66万元；（3）确认八建公司享有案涉工程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由八角公司承担。

事实理由：

2014年8月，八建公司就“嘉霖豪园项目” 与潼南县龙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鼎公

司”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签订后，龙鼎公司资金断裂，八角公司设立后转由其开发建设，享

有并承担原合同的权利与义务，随后八建公司与八角公司参照原合同补签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八

建公司按约履行合同，根据2018年9月双方确认的已完成产值，八角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应支付80%进度

款即4000.00万元，但八角公司实际仅支付1,082.30万元并且已出售大量案涉房产，极有可能导致八建

公司权益受到侵害。 为主张工程款及优先权，故八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3.本案进展

2020年1月，重庆市一中院作出（2019）渝01民初939号民事判决：1.八角公司向八建公司支付工程

进度欠款2,917.70万元；2.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驳回八建公司其他诉求。 2020年5月，八建公司已向重庆

市一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目前，本案执行中。

（二）与陈德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陈德胜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诉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800.00万

元。 本案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支付工程款3,800.0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事实理由：

2010年1月，本公司就“昭通市昭通至巧家（金塘）二级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与昭通市昭巧建设管理

处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陈德胜诉称昭通至巧家（三合同段）由其内部承包。 昭巧二级公路于

2012年8月通车，并由云南亚太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二次审计，陈德胜认为其实际已完成工程

造价9,800万元，但仅收到工程款6,000万元，故提起诉讼。

（三）与重庆众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重庆众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劢劳务”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

司交建集团诉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000.00万元。 本案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支付工程款4,000.0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事实理由：

2010年1月，本公司就“昭通市昭通至巧家（金塘）二级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与昭通市昭巧建设管理

处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将二分部工程交由交建集团具体实施。昭巧二级公路于2012年8月通

车，并由云南亚太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二次审计。 众劢劳务称其实施了二分部部分工程任务，

其实际已完成工程造价2.4亿元，但交建集团仅支付工程款2亿元，尚欠4,000.00万元，故提起诉讼。

3.本案进展

2020年8月，交建集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众劢劳务（1）支付缺陷工程修复款1,854.67万元；（2）开

具19,960.43万元的建安发票；（3）支付委托第三方修复工程的工程款2,402.25万元；4.承担诉讼费。

（四）与贵州贵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土建工程）

1.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贵州贵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安置业” ）诉至贵

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7,721.70万元。 本案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贵安置业支付工程款6,292.99万元；（2）承担资金占用利息1,284.13万?元；（3）承担后

期资金占用利息责任；（4）赔偿拖延支付或逾期付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144.58万元；（5）判决本公司对

其承建的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

担保费等。

事实理由：

2014年12月，本公司与贵安置业就“贵安新区马场科技新城商业综合体项目施工1标” 签订《项目

施工合同》。 2017年1月，双方签订《合同补充协议书》。 本公司已按约履行全部合同义务，案涉工程于

2016年9月交付使用。 2016年8月，本公司报送案涉工程的结算书，监理方贵州弘典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

司于2016年10月出具审核报告， 审核金额为22,827.54万元。 截至目前， 贵安置业仅支付工程款16,

534.55万元，尚欠大量工程款未付，故本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五）与重庆绿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装集团”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重庆绿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岛房产” ），涉案金额7,

473.51万元。 本案仲裁审理中。

2.仲裁请求及理由

仲裁请求：

裁决(1)支付工程款5,309.25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支付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造成的资金占用

损失1,381.22万元；（3）支付因未按约支付工程款造成的损失789.04万元；（4）安装集团享有建设工程

优先受偿权；（5）绿岛房产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

事实和理由：

2016年12月，安装集团与绿岛房产就潼南“子同街” 项目（一期）2#、3#（A塔楼和B塔楼）及10#楼

（A-E栋）包括高层住宅及商业、地下车库的土建、安装等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

议》。 合同签订后，安装集团按约完成施工内容，并取得重庆市建设工程验收备案登记证。 安装集团于

2019年9月将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及工程结算资料交付绿岛房产，绿岛房产并未按约进行一审、二审，也未

向安装集团支付剩余工程款。 安装集团多次催告后，绿岛房产至今拒不支付，故安装集团依法申请仲裁。

3.本案进展

2020年6月，安装集团变更仲裁请求第（2）项、第（3）项为：支付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造成的资金占

用损失317.94万元；支付因未按约支付工程款造成的管理人员、人工材料价差及其他损失1,846.33万元。

2020年7月，绿岛房产提出仲裁反请求申请：1.安装集团赔偿损失和支付违约金7,941.34元；2.反仲

裁申请费用由安装集团承担。

（六）与贵州大沙河旅游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贵州大沙河旅游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沙河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涉案金额10,161.62万元。 本案仲裁审理中。

2.仲裁请求及理由

仲裁请求：

裁决被申请人（1）支付违约金10,161.62万元；（2）承担本案仲裁费用、财产保全费用、保全担保费

用、律师费。

事实和理由：

2015年4月4日、5月24日、7月5日， 大沙河公司与住建公司分别就大沙河仡佬文化国际生态旅游度

假区“文家坝统建房一期” 、“中国傩城一期” 、“三元村统建房一期” 工程签订了三份《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 大沙河公司认为住建公司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且未支付“中国傩城一期” 工程的履约保证金，应

承担违约责任，故提出仲裁申请。

（七）与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渝开发公司” ），涉案金额2,405.04万元。 本案仲裁审理中。

2.仲裁请求及理由

仲裁请求：

裁决（1）渝开发公司支付到期工程款1,382.64万元；（2）渝开发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违约

金141.39万元及后期违约金；（3）渝开发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367.50万元；（4）渝开发公司支付延期退

还履约保证金的资金占用费143.51万元及后期占用费；（5） 渝开发公司承担因本案支出的前期律师费

10.00万元；（6）本案仲裁费由渝开发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13年5月，本公司与渝开发公司就南城国际住宅小区二期C区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

同签订后，本公司按约履行合同。 2018年10月，渝开发公司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出具案涉工程《审

核结算书》，审定结算金额为23,103.75万元。 双方对于该审定部分的金额无异议，但本公司认为除审定

金额外，应将存在争议的731.08万元工程价款计入工程结算，而渝开发公司不认可，同时，渝开发公司既

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也未足额退还履约保证金。 为维护本公司利益，故依法申请仲裁。

（八）与贵州贵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精装修工程）

1.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贵州贵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安置业” ）诉至贵

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135.12万元。 本案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 贵安置业支付工程款978.03万元；（2） 贵安置业承担延迟支付工程款的资金占用利息

157.09万元；（3）贵安置业承担后期资金占用利息；（4）本公司对其承建的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诉讼费用由贵安置业承担。

事实理由：

2014年12月，本公司与贵安置业就“贵安新区马场科技新城商业综合体项目施工1标二次精装修工

程”签订《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 2016年7月，精装修南、北地块验收合格，本工程2016年9月已经交付

使用。2016年10月本公司向贵安置业报送了结算书及结算资料，后贵安置业委托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审核，审核金额为2,026.47万元，本公司累计收款1,334.09万元。 但该结算审核报

告仅本公司盖章，截至目前，尚未出具正式的结算审核结果，也未向本公司付款，贵安置业故意拖延结

算，拖延付款，严重损害本公司利息，故本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九）与陈正荒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陈正荒因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及本公司武汉分公司诉至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涉案

金额1,096.02万元。 本案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本公司及武汉分公司支付工程款1,096.02万元；（2）本公司及武汉分公司支付工程款利

息；（3）诉讼费由本公司及武汉分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13年8月，代建方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集团” ）与本公司就郧县城镇污水垃圾

处理项目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年陈正荒与武汉分公司就丹江口市和郧县城镇污水垃圾处理

项目一、二标段签订了《工程项目全额风险承包合同》。 2019年，本公司向十堰市郧阳区法院起诉要求山

河集团支付拖欠工程款，2020年3月，郧阳法院判决山河集团向本公司支付工程款1,124.13万元及利息。

陈正荒认为该款项应归其所有，故提起诉讼。

（十）与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1.基本情况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域公司”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

下简称“天域贵州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集团诉至遵义市红花岗区

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520.50万元。 本案一审已判决。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城建集团（1）向天域公司支付工程款1,374.55万元；（2）向天域公司支付逾期利息142.95万

元；（3）承担天域公司和天域贵州公司发生的律师费3.00万元；（4）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

事实和理由：

2017年5月，城建集团与天域贵州公司签订《贵州新蒲经济开发区半边山水库治理及生态景观工程

建设项目专业分包合同》。天域贵州公司诉称，其在合同签订后，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现工程已完工移交，

但城建集团未按约支付工程款，故诉至法院。

3.本案进展

2020年8月，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203民初4807号民事判决：1.城建集团向天

域公司及天域贵州公司支付工程款1,374.55万元并支付利息；2.驳回原告其他诉求。

（十一）与梁如飞、胡伟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梁如飞、胡伟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将四川旭傲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傲劳务” ）、

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集团、贵州义龙（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龙集团” ）、重庆标凡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标凡” ）、本公司诉至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081.48万元。 本

案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解除原告与旭傲劳务签订的《土建工程劳务清包合同》；（2）旭傲劳务向原告支付工程劳

务工程款230.10万元、停工损失751.38万元，合计981.48万元；（3）城建集团对上述劳务工程款、停工损

失承担连带支付责任；（4）义龙集团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的范围内对上述劳务工程款、停工损失费用承

担支付责任；（5）旭傲劳务退还原告工程保证金100.00万元；（6）重庆标凡对旭傲劳务对原告的债务承

担连带支付责任；（7）建工集团对城建集团对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8）本案诉讼费用、保全

费用由五个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义龙集团与城建集团就贵州黔西南州义龙试验区工业园区棚户改造项目签订《施工合同》，城建集

团与旭傲劳务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将该项目的部分劳务分包给旭傲劳务。 2017年7月，旭傲劳务与原

告签订《土建工程劳务清包合同》，将土建部分分包给原告并收取保证金100.00万元。 原告诉称旭傲劳

务拖欠其工程款，且因停工对其造成了损失，故诉至法院。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案件中，已结案件将增加2020年利润总额1,342.64万元（未经审计确认）,

其他未结案件目前无法判断是否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讼（仲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